
成都市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城市绿色低碳

发展政策措施

为推动《中共成都市委关于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优化空间产业交通能源结构促进城市

绿色低碳发展的决定》（成委发〔2022〕2 号）落地落实，制定本政策措施。

1．育强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链主。对国内外行业龙头、“专精特新”、核心配套企业，在蓉固定资产

投资达到 30 亿元以上的新建项目，按照固定资产投资补贴总额市级分担 35%—50%比例给予支持，

用于推进项目落地。（责任单位：市投促局、市经信局、市商务局、市财政局；逗号前为牵头单位，

下同）

2．设立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基金。支持市属国有企业与央企等建立 100 亿元绿色低碳产业基金，鼓励

“链主”企业和相关企业参与设立专项基金，投资并购产业链上下游战略性项目。选取一批高成长性

优质企业，在企业自愿的基础上给予资本金注入支持。（责任单位：成都产业集团，市经信局、市生

态环境局、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市金融监管局）

3．支持绿色低碳关键技术攻关。采取“揭榜挂帅”方式，实施重点“卡脖子”技术攻关和重大技术

装备研发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对揭榜项目给予最高 1000 万元的资金支持。对企业牵头承担的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项目，按要求给予研发经费匹配。（责任单位：市科技局）

4．支持碳中和服务业加快发展。鼓励产业园区及功能区开展第三方减污降碳环境综合治理，对符合

要求的按照年度合同金额的 5%给予最高 200 万元奖补。支持企业联合高校院所、专业机构、行业协

会共建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优先纳入成都市生产性服务业十大优秀平台评选范围，对具

有明显公共属性的平台按投入金额的 30%给予最高 500 万元的补助。（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市经信局，市商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

5．支持先进制造业创新发展。支持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争创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博士后创新实

践基地，给予 20 万元资助资金。每年遴选一批重点产业链领军人才，提供 30 万元资助资金。对企



业联合高校院所实施产业集群和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给予最高 1000 万元资助。支持推动更多科技

成果在蓉转化，对技术交易输出方、吸纳方及中介方分别按技术合同实际成交额的 3%、4%、3%，

一次性给予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50 万、100 万、50 万元资助，每个单位单一年度不超过 300 万元

资助。（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

6．支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实施“成都服务”品牌培育计划，

聚焦重点产业链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三年遴选 30 户领军型企业、60 户创新型企业，首次入选的分别给

予 200 万元、100 万元奖励并授牌；遴选 600 家成长型企业，发布名单支持企业加快发展。对经认

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型、创新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落实相关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支持重点产

业链组建产业联盟，对经市级相关部门认可的产业联盟每年给予不高于 100 万元的运营补贴。（责

任单位：各重点产业链牵头市级部门）

7．支持数字赋能产业发展。支持企业自主投资建设数据服务平台、产业链网络化协同平台并开放共

享，对外服务企业数达到 200 家（含）以上的，按照企业对该项目投资额的 20%，给予企业最高 300

万元的补助。支持企业在生产经营各环节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可按企业投入的 15%—20%

给予最高 500 万元的补贴。（责任单位：市新经济委、市科技局，市经信局、市财政局）

8．支持打造绿色产业载体。实施绿色低碳园区示范工程，采取“赛马制”确定 6 个重点产业园区，

市级财政连续 3 年累计给予最高 1 亿元支持，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按规定给予新增政府债券重点支持。

实施绿色制造提升行动，对绿色园区、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绿色设计产品建设，给予最

高 100 万元补助。（责任单位：市经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财政局）

9．支持资源循环利用。推动再生资源“收储运用”机制创新，支持废旧（锂）电池、建筑垃圾、生

活垃圾、工业固体废弃物循环再利用等项目建设。大力支持国家级和省级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探

索建立再生资源区域交易中心，鼓励再生资源产业集聚发展，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

消费总量控制。［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市商务局，市城管委、市生态环境局、市投促局、

市住建局、相关区（市）县政府（管委会）］

10．支持中心城区提升产业质效。加大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疏解力度，优先保障用地，并从市级先



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中给予补贴。“腾笼换鸟”发展楼宇经济、先进制造业

和生产性服务业，对企业自主改造项目收取的报建费，按 50%返还项目所在地政府；支持服务业项

目盘活存量用地，利用存量土地实施再开发并整体持有物业的省、市重点项目，按规定给予相关政策

支持。［责任单位：市经信局、市商务局、市口岸物流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11．支持城市新区提升产业集聚辐射能力。支持四川天府新区、成都东部新区、成都高新区用好用

足国家、省支持政策，强化市级配套。支持城市新区联动其他区域构建“创新+孵化”“总部+基地”

“研发+制造”等产业互动发展模式，并在项目用地、财政资金、市级产业基金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

［责任单位：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财政局，相关区（市）县政府（管委会）］

12．支持郊区新城提升产业承载能力。市级层面在郊区新城加强统筹布局重大基础设施、重大功能

平台，积极争取纳入省重点项目、优先纳入市重点项目，匹配用地、资金等资源要素。支持郊区市县

与全市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联动，通过联办、共建、托管、直属等多种方式，补齐教育、医疗、文体等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责任单位：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财政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

市教育局、市卫健委、市体育局、市文广旅局，相关区（市）县政府（管委会）］

本政策措施自 2022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期间如国家政策等发生变化，应适时对相关

条款进行调整。国家、省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除特别说明外，国家、省、市政策不重复享受。


